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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考情概要：

本专题为民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围绕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和诉讼时效制度展开。理论性稍强，部

分制度之间容易混淆。例如，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分类，代理与相关制度，诉讼时效中止与中断等。需要对比记

忆。本专题考核分值较为稳定，占比不高，约为 3-4 分，考核方式为客观题。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与诉讼时效制

度中均涉及《民法总则》修订的内容，在 2018、2019 年考试中对于《民法总则》变动之处未突出考查。因此，

此部分依然是 2020 年考试的出题重点。

序号 考点 考频

考点一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

考点二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

考点三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

考点四 代理制度 ★★★★

考点五 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 ★★★★★

2020《经济法》高频考点：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经济法》高频考点：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本考点属于《经济法》第二章基本民事

法律制度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内容。

【内容导航】：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属于客观题的常设考点。

【高频考点】：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1. 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双方民事法律行为和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仅有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无需他方的同意即可发生法律效力，如委托代理的撤销、

债务的免除、无权代理的追认等。

双方民事法律行为或者多方民事法律行为要求当事人有两个以上，不仅各自需要进行意思表示，而且意思

表示还需一致，如合同、决议等。

2.有偿民事法律行为和无偿民事法律行为

有偿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互为给付一定代价（包括金钱、财产、劳务）的民事法律行为，如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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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无偿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承担给付一定代价的义务，而他方当事人不承担相应给付义务的民事法

律行为，如赠与行为、无偿委托、无偿消费借贷等。

3.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

负担行为是使一方相对于他方承担一定给付义务的法律行为。负担行为产生的是债法上的法律效果。

处分行为是直接导致权利发生变动的法律行为。物权变动就是典型的处分行为。

4.要式的民事法律行为和不要式的民事法律行为

要式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依法必须有一定的形式或履行一定程序才能成立的行为。对于一定的形式，常见

的有书面形式、履行登记手续等。

不要式民事法律行为，是不拘形式的民事法律行为，即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行为的形式，只要该行为意思

表示合法，行为即可生效。

5.主民事法律行为和从民事法律行为

主行为，是指不需要依附其他行为而能独立存在的行为；从行为，是指要依附其他行为存在而存在的行为。

如担保之债与主债比较，主债合同就是主行为，担保合同就属于从行为。

2020《经济法》高频考点：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经济法》高频考点：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本考点属于《经济法》第二章基本民

事法律制度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内容。

【内容导航】：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属于客观题的常设考点。

【高频考点】：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种类

（1）重大误解；

（2）受欺诈、胁迫；

【注意】第三方欺诈，要求对方当事人对此知情，受损害方可请求撤销；第三方胁迫中，则没有此要求。

（3）显失公平。

【注意】对于合同是否显失公平进行判断的时间点，应当以“订立合同之时”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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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撤销权

撤销权属于形成权，撤销权期限属于除斥期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1）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2）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3）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

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2020《经济法》高频考点：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经济法》高频考点：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本考点属于《经济法》第二章基本民

事法律制度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内容。

【内容导航】：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属于客观题的常设考点。

【高频考点】：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1. 条件的特征

（1）可以是自然现象、事件，也可以是人的行为；

（2）必须是将来不确定性的事实；

（3）当事人约定（而非法定）的事实；

（4）合法的事实。

2.条件的种类

（1）延缓条件

条件成就前，法律行为成立，但未生效；条件成就，法律行为生效。

（2）解除条件（消灭条件）

条件成就前，法律行为生效；条件成就，法律行为失效。

2. 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效力

（1）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时，视为条件已成就；

（2）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时，视为条件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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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经济法》高频考点：代理制度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经济法》高频考点：代理制度。本考点属于《经济法》第二章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第

二节代理制度的内容。

【内容导航】：

1.无权代理

2.代理权滥用

3.表见代理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属于客观题的常设考点。

【高频考点】：代理制度

1.无权代理

（1）无权代理的概念

所谓无权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的代理。

【解释】无权代理的类型，包括：没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超越代理权的代理行为；代理权终止后的代理

行为。

（2）无权代理的后果

无权代理并非当然无效。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

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

【解释 1】追认权性质上属于形成权。

【解释 2】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 1 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2.代理权滥用

滥用代理权的行为包括自己代理、双方代理、代理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

（1）自己代理与双方代理属于效力待定行为，经被代理人（双方）同意或追认则有效。

（2）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表见代理

（1）表见代理的概念

表见代理，指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客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情况，且相对人主观上为善意，

因而可以向被代理人主张代理的效力。

【解释】表见代理属于广义的无权代理的一种。即表见代理本质上亦是“无权代理”，但产生与“有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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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样的效果。

（2）表见代理的效果

表见代理对于本人来说，产生与有权代理一样的效果。被代理人不得以无权代理为由而主张代理行为无效。

2020《经济法》高频考点：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经济法》高频考点：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本考点属于《经济法》第二章基本民

事法律制度第三节诉讼时效制度的内容。

【内容导航】：

1.诉讼时效的中止

2.诉讼时效的中断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属于客观题的常设考点。

【高频考点】：诉讼时效的中止与中断

1.诉讼时效的中止

诉讼时效的中止，是指诉讼时效进行中（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6 个月内），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而使权

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暂时停止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以前经过的时效期间仍然有效，待阻碍时效进行的事由消

失后，时效继续进行。《民法总则》规定，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解释】只有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6 个月内发生不可抗力，才能中止诉讼时效的进行。如果在诉讼时效

期间的最后 6 个月前发生不可抗力，至最后 6 个月时不可抗力仍然继续存在，则应在最后 6 个月时中止诉讼时

效的进行。

3. 诉讼时效的中断

（1）诉讼时效的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致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

效，待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2）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包括：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要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提起诉讼或者

申请仲裁。

【解释 1】诉讼时效的中止相当于计时器的“暂停键”：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

致使当事人不能行使诉讼请求权时，先按一下“暂停键”；当不可抗力消失后，再按一下“恢复键”，诉讼时

效再计 6 个月。诉讼时效的中断相当于计时器的“清零键”，当出现法定事由时，按下“清零键”；待法定事

由消除后，按下“开始键”，诉讼时效重新计算。

【解释 2】掌握哪些事项与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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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注会考试政策，请进入中华会计网校注册会计师考试栏目进行查看>>

扫码获得更多注会备考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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